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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文件依据】为规范我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

维护发用电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电力市场规范平稳运行和

加快建设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

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 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809 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2022〕104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国网福建省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

电网企业开展代理购电工作。

第二章 代理购电用户范围

第三条 【代理购电用户范围】鼓励支持工商业用户直接

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下同），

逐步缩小代理购电用户范围。电压等级 10 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

用户原则上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暂无法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

可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鼓励其他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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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未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其中，已在电力交易平台注册但未曾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

工商业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第四条 【代理购电关系终止】代理购电用户直接参与市

场交易后，与电网企业间的代理购电关系自然终止。

第五条 【代理购电关系重建】电力交易机构应于每月倒

数 2 个工作日前向电网企业提供当月市场注销的用户侧名单，

包括法人主体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关联用电户号等信息。

第六条 【明确可再生消纳责任】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

工商业用户，应公平承担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

第七条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事宜】地

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需要代理购电的用电量部

分，原则上由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

易采购，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委托国网福建电力统一代理购电。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前应向电力

交易机构、国网福建电力提交《关于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

函》（附件 1）；若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需委托国网福建

电力统一代理购电，应根据委托需要向国网福建电力提交《关

于委托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附件 2）。

第三章 代理购电电量规模及来源

第八条 【优先发电电量】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的优先发

电电量由该电网企业统一收购，用于满足居民、农业等保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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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优先发电电量有剩余的，暂作为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用

户购电电量来源。优先发电范围根据国家及福建省相关政策确

定，国网福建电力参与省间市场购得的电量暂作为优先发电电

量，与其他优先发电电源按价格从低到高的次序优先满足保障

性用电。

第九条 【代理购电电量】居民、农业等保障性用电量匹

配优先发电电量后不足的部分，由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采

购（以下简称“电网企业代理居农购电”）；代理工商业用户

购电电量匹配剩余优先发电电量后不足的部分，由电网企业通

过市场化方式采购（以下简称“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购电”）。

第十条 【线损电量】在电力市场支持并建立用户直接采

购线损电量机制前，全体工商业用户用电量对应的线损电量纳

入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电量范围。居民、农业用电量对应的线

损电量纳入保障性用电量范围。

第十一条 【抽水蓄能电量】抽水蓄能参与现货市场结算

前，相应抽水电量及其对应的线损电量纳入保障性用电量范围。

第十二条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范围】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除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用电量以外，其余用电量由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自行

代理购电，或根据委托纳入国网福建电力代理购电范围。如地

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存在电源的，已由电源供

应满足的用电量不纳入委托代理购电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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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代理购电预测及市场化采购

第十三条 【代理购电预测】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

增量配电网企业要结合市场化采购需要，定期滚动预测居民、

农业用户及代理购电用户用电量，结合现货市场建设需要预测

代理购电分时曲线。

第十四条 【代理购电典型曲线】国网福建电力应定期测

算发布居民农业及代理购电用户典型曲线，典型曲线可根据历

史一定时期（月、季、年等）的分时曲线累加值计算所得。国

网福建电力如需调整市场化采购的典型曲线，应于曲线执行的

标的月前至少 10 个工作日通过电力交易平台等渠道公开披露。

国网福建电力可分地区、季节、行业、电压等级等维度披露代

理购电用户典型曲线，为代理购电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提供

参考。

第十五条 【代理购电配合事宜】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

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要确保实现供电区域内电力用户电量信息

自动采集，并满足现货市场计量和结算要求。地方电网、增量

配电网企业应按时高效开展电费结算相关工作，于每月第 1 个

自然日内向电力交易机构推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和聚合

资源项目的计量数据，以及分布式电源发电项目月度纳入机制

的电量。

第十六条 【代理购电采购方式】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购

电及代理居农购电应分开采购，在电力交易平台分别设置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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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和结算单元。

第十七条 【市场化采购及披露原则】国网福建电力、自

行代理购电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按照我省中长期交

易实施细则、现货交易实施细则、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等市场规

则开展交易、结算及信息披露。

第五章 代理购电价格和用户价格

第十八条 【代理购电价格】代理购电价格基于电网企业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和相应购电价格加权平均测算，对于预测

的偏差电费纳入后续月份予以清算。

第十九条 【1.5 倍代理购电价格情形】已直接参与市场交

易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电力用户、拥有

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暂不能直接参

与市场交易的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企业用户名

单由政府相关部门明确），其代理购电价格按 1.5 倍执行。

第二十条 【用户用电价格】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用电

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输配电价、系

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等组成。

第二十一条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国网福建电力要

根据月度电量、电价及综合线损率预测数据，按月测算、公布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向全体工商业用户收取。根据实际结算的

线损电量和价格，计算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逐月清算，

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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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系统运行费用组成】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

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

居民农业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煤电容量电费等，由国网福

建电力按月测算，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第六章 代理购电价格发布与信息公开

第二十三条 【代理购电价格发布】国网福建电力、地方

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每月提前 3 日通过营业厅等线上线下

渠道公布所辖经营区的代理购电价格，于次月执行。委托国网

福建电力统一代理购电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

内代理购电用户按照国网福建电力公布的代理购电价格执行。

第二十四条 【代理购电信息公开】国网福建电力、地方

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通过线上 APP、供电营业厅、供电服务

热线等多种渠道，及时公开代理购电相关信息，开展政策宣传，

持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鼓励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

易。

第二十五条 【代理购电情况上报】国网福建电力应于每

月底前向福建省发改委、福建能源监管办报告上月代理购电执

行情况。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遇国家政策调

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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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关于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2.关于委托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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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示范文本）

福建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 号）、《关于

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

格﹝2021﹞809 号）、福建省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发改商价

〔2021〕615 号）、《福建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细则》

等文件工作要求，结合实际业务开展情况，我公司拟于 XXXX 年

XX 月起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相关工作请贵单位予以配合。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

XXX 公司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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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委托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示范文本）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为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1439 号）、《关于

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

格﹝2021﹞809 号）、福建省发改委《关于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

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闽发改商价

〔2021〕615 号）、《福建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实施细则》

等文件工作要求，结合我公司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现自愿委托

贵公司统一开展代理购电交易，具体事项如下：

一、我公司自愿委托，由贵公司统一代理我公司供电范围

内的需要代理购电的用电量（含线损）参与市场化交易，我公

司将为贵公司开展电量预测、交易采购、电费结算等代理购电

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支持。

二、我公司根据贵公司每月对外公布的代理购电价格，按

照相同的电价标准开展供电范围内代理购电用户的电费结算。

三、贵公司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我公司允许，不得

将相关业务数据透露给无关人员。

四、委托期限：自 XXXX 年 XX 月起，委托有效期为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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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有效期届满，双方均未提出书面异议的，继续履行，有效

期按五年重复续展。委托期间如遇政策调整按最新政策要求执

行。

业务委托期间如遇任何问题，请及时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

XXX 公司

XXXX 年 XX 月 XX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文件依据】为规范我省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交易，维护发用电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促进电力市场规范平稳运行和加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

	第二章  代理购电用户范围
	第三条  【代理购电用户范围】鼓励支持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下同），逐
	第四条  【代理购电关系终止】代理购电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后，与电网企业间的代理购电关系自然终止。
	第五条  【代理购电关系重建】电力交易机构应于每月倒数2个工作日前向电网企业提供当月市场注销的用户侧名单，包括
	第六条  【明确可再生消纳责任】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工商业用户，应公平承担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责任。
	第七条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事宜】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需要代理购电的用电量部分，

	第三章  代理购电电量规模及来源
	第八条  【优先发电电量】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的优先发电电量由该电网企业统一收购，用于满足居民、农业等保障性用电
	第九条  【代理购电电量】居民、农业等保障性用电量匹配优先发电电量后不足的部分，由电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采购（
	第十条  【线损电量】在电力市场支持并建立用户直接采购线损电量机制前，全体工商业用户用电量对应的线损电量纳入代
	第十一条  【抽水蓄能电量】抽水蓄能参与现货市场结算前，相应抽水电量及其对应的线损电量纳入保障性用电量范围。
	第十二条  【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范围】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供电区域内除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用户用电

	第四章  代理购电预测及市场化采购
	第十三条  【代理购电预测】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要结合市场化采购需要，定期滚动预测居民、农业用
	第十四条  【代理购电典型曲线】国网福建电力应定期测算发布居民农业及代理购电用户典型曲线，典型曲线可根据历史一定
	第十五条  【代理购电配合事宜】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要确保实现供电区域内电力用户电量信息自动采
	第十六条  【代理购电采购方式】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购电及代理居农购电应分开采购，在电力交易平台分别设置独立的交易
	第十七条  【市场化采购及披露原则】国网福建电力、自行代理购电的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按照我省中长期交易实施

	第五章  代理购电价格和用户价格
	第十八条  【代理购电价格】代理购电价格基于电网企业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和相应购电价格加权平均测算，对于预测的偏差
	第十九条  【1.5倍代理购电价格情形】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无正当理由情况下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电力用户、拥有燃
	第二十条  【用户用电价格】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用电价格由代理购电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输配电价、系统运行
	第二十一条  【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国网福建电力要根据月度电量、电价及综合线损率预测数据，按月测算、公布上网环节
	第二十二条  【系统运行费用组成】系统运行费用包括辅助服务费用、抽水蓄能容量电费、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居民农

	第六章  代理购电价格发布与信息公开
	第二十三条  【代理购电价格发布】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每月提前3日通过营业厅等线上线下渠道公布
	第二十四条  【代理购电信息公开】国网福建电力、地方电网、增量配电网企业应通过线上APP、供电营业厅、供电服务热线
	第二十五条  【代理购电情况上报】国网福建电力应于每月底前向福建省发改委、福建能源监管办报告上月代理购电执行情况。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关于自行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2.关于委托开展代理购电交易的函


